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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法律做后盾，律师当参谋！专业律师为您出谋划策，直击职场焦点法律问题！ 

内容简介

明确劳动争议的受理范围是劳资双方主张合法权益的前提，也是有效解决双方劳动争议
的第一步。1993年8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将其适用
范围扩大至我国境内的所有行业，个体商户与帮工，学徒之间发生的劳动争议。

作者简介

刘昊斌律师，北京劳动法律网创始人、北京著名劳动法专业律师，高级培训师。具有丰
富的非诉工作经验，先后为北京近千家企业提供非诉服务。领导律师团队成功开发了员
工手册、劳动合同、保密协议、竞业禁止协议、企业劳动合同法培训等各项公司客户法
律服务产品。在律师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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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第一篇 劳动争议的受理范围
1.劳动争议仲裁的受案范围包括哪些？
  权威解答：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中
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等的规定，劳动
争议仲裁委员会受理劳动争议的范围，从争议主体上包括：中国境内的企业与职工；个
体工商户与学徒、帮工；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组织与职工；国家机关、事业组织、社会团
体与本单位工人（或称工勤人员）及与之建立劳动关系的其他各类非工勤人员，实行企
业化管理的事业组织与本组织的全体人员。从争议内容上包括：（一）因确认劳动关系



发生的争议；（二）因订立、履行、变更、解除和终止劳动合同发生的争议；（三）因
除名、辞退和辞职、离职发生的争议；（四）因工作时间、休息休假、社会保险、福利
、培训以及劳动保护发生的争议；（五）因劳动报酬、工伤医疗费、经济补偿或者赔偿
金等发生的争议；（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劳动争议。
2.事业单位与实行聘用制的工作人员在履行聘用合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是否属于劳动争
议？
  案例回放：2006年3月，蒋某硕士研究生毕业后进入一事业单位，双方签订了为期三
年的聘用合同。聘用合同中约定，如蒋某提前解除聘用合同，需向该事业单位交纳违约
金五万元。
  2007年7月，蒋某与某高新技术企业达成了就业意向，于是蒋某向单位提出了解除聘
用合同的请求，单位不同意蒋某的请求，故蒋某向单位所在地的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
请劳动仲裁。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是否会受理蒋某的请求？
  权威解答：
  根据《劳动合同法》第2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民办非企
业单位等组织（以下称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订立、履行、变更、解除或
者终止劳动合同，适用本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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